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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公明街道未纳管道路交通设施整治完善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鸿华通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6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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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需本项在业绩文件中体现）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鸿华通交通设

施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刘启文

资质类别及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项目负责人

资格类别及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二级

企业近 5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承接的同类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业绩（业绩材料不超

过 2项，超过 2项的仅对前 2项进行复核；合计 2 项。）

序号
工程名

称
工程规模

合同价

（万元）
签订时间

（年、月、日）
业绩类型

1

勒流街

道 2022

年交通

安全隐

患整治

工程

临水临崖路段安装波形梁

钢护拦、道路标线老化翻

新、中小学门前标线翻新、

非机动车专用道设施、道路

中间分隔护拦、堤围路段高

限宽设施，夜间照明不足路

口安装照明高灯，平交路口

安装交通信号灯等

255.80
2022 年

08 月 29 日
市政公用工程

2

非机动

车道建

设服务

项目

非机动车道建设：主要包括

护栏、标线等道路交通设施
231.75

2024 年

11 月 04 日
市政公用工程

备注：1.上述提到的期限详见《资信标要求一览表》，该表未明确的，按“从截标之日起

倒推”计取；

2.要求投标人提供以上资料的扫描件，扫描件必须清晰可辨（原件备查）。

3.投标人应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中关键信息（包括：如

项目名称、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日期等相关证明文件的出示日期等关键信息）应当用红色

矩形框标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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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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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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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勒流街道 2022 年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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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机动车道建设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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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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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业绩

企业业绩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价

（万元）
签订时间

（年、月、日）
业绩类型

1

勒流街道

2022年交

通安全隐

患整治工

程

临水临崖路段安装波形梁钢

护拦、道路标线老化翻新、中

小学门前标线翻新、非机动车

专用道设施、道路中间分隔护

拦、堤围路段高限宽设施，夜

间照明不足路口安装照明高

灯，平交路口安装交通信号灯

等

255.80
2022 年

08 月 29 日
市政公用工程

2

非机动车

道建设服

务项目

非机动车道建设：主要包括护

栏、标线等道路交通设施
231.75

2024 年

11 月 04 日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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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勒流街道 2022 年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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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机动车道建设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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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附件 2

投标人关于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书

致招标人：

为了确保本工程招投标工作顺利进行，我方本次投标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标是指项

目经理，监理标是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下同）及其他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将严格按照《注

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深圳市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

（深建规〔2022〕1 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经理、项目总监任

职锁定和解锁程序的补充通知》（深建规〔2015〕7 号）、《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

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5〕73 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明确招标工程项目

负责人更换事项的通知》（深建标〔2017〕11 号）等文件的规定执行，并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接受招标人定标前审核我方拟派项目负责人任职情况及评估拟派项目负责人

能否到位履职，并在定标时综合考虑该因素。

2．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历、能力、信誉等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如我方

中标后不能派出符合要求的项目负责人时，招标人可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3．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信息真实、准确，如信息有误，由我方承担所有不利

后果。

4．我方承诺，在同一时间段内，如我方派出同一人参加多个“中标后不能更换项目负

责人”的项目投标，一经中标且项目负责人任职项目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会立即书面通

知招标人，避免对其造成不利影响。

5．我方承诺，确保拟派项目负责人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任职项目数量未达到规定限额，

否则我方自行承担被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的责任。

6．我方承诺，本项目中标后拟派项目负责人从投标承诺至竣工验收之前均不更换，符

合“深府〔2015〕73 号文”约定可更换情形的除外，否则自愿无条件接受招标人按合同及

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7．我方承诺，本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不良行为、红色警示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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